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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林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和生源组织（以下简称“招

生工作”）的管理，规范招生行为，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政策并结合学校实际，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招生工作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指导和监督下，由继续教育学院

（以下简称''继教学院”）代表学校负责组织实施，各函授站（点）在业务上接

受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的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 

第二章 组织原则和程序 

第四条 继教学院按照“统一管理、站点实施”的原则组织开展招生工作。 

统一管理：继教学院负责统筹协调招生工作，统一制定招生办法、招生简章

等。 

站点实施：各函授站（点）根据继教学院统一要求及本站（点）实际，协助

学校具体实施招生宣传、咨询、接待等各项工作。各函授站（点）站长对本站（点）

招生工作负责。 

第三章 专业及计划管理 

第五条 招生专业由继教学院统一归口管理，各函授站（点）必须在我校己

开设的专业范围内进行生源组织。 

在生源充足的前提下，各函授站（点）可于每年一月在我校已有的普通全日

制专业范围内提出新增招生专业申请。学校将统一组织专业申报论证和向省教育

厅办理报批手续。 

第六条 各函授站（点）每年三月要根据自身师资、教学设施及生源等方面



的情况，将年度各专业的招生计划报继教学院备案。 

第四章 招生宜传与咨询 

第七条 各函授站（点）必须在继教学院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开展招生宣

传并组织生源。由学校统一印制招生简章，规范对外宣传。 

第八条 各站（点）原则上不得自行印制招生宣传资料，不得委托其他任何

机构和个人进行招生宣传和生源组织，不得违反协议跨区域招生、异地授课，不

得以任何形式买卖生源，不得未经成人高考录取擅自招收各种形式的成人函授教

育学生。 

函授站（点）因特殊情况需自制与我校联合办学有关的招生宣传资料必须报

继教学院审核备案，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印发。 

第九条招生宣传人员要学习并掌握各项招生政策，了解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教

学管理规定、招生专业基本情况和成人高考报考程序、考试要求等，通过现场和

电话答疑等形式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 

第五章 录取和缴费 

第十条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全面实施“阳光工程”，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

生章程、录取结果等信息及时对外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十一条继教学院根据当年的成招录取政策和上线生源情况，制定录取工作

实施方案，并依照各省招生办划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按招生计划、考生志

愿和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学校视招生情况和计

划完成情况，可按省招生办有关规定进行调剂录取。 

第十二条 凡我校正式录取的考生，一律不再改录其他学校，原则上不得更

改所学专业。录取过程中，如确有考生自愿放弃录取的，由考生本人提出退档书

面申请并附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函授站（点）负责人签字同意加盖单位公章报

学校审批后，予以退档处理。退档考生原则上不得恢复录取。 

第十三条 凡第一志愿报考艰苦专业的考生，在生源不足时，可根据各地省

招生办的政策适当降分录取。 

第十四条录取工作结束后，由继教学院统一打印和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将录

取花名册等资料一并存档。 

第十五条各函授站（点）收费标准必须严格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并



向社会公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越标准和超范围向学生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严禁捆绑收费。 

第十六条 各函授站（点）须及时按学校有关要求和标准向学校缴纳已录取

学生第一年的学费，学校将根据各函授站（点）的缴费情况办理入学等相关手续。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正式公布之日起实行，凡过去有关文件与本办法规定不

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继教学院负责解释，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咨询继教学院。 

 

 

 

 

 

 
 

（二〇二一年十月修订） 

 


